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189號

原      告  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202廠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文宏  

訴訟代理人  徐克銘律師

            廖健君律師

            雷兆衡律師

被      告  鈺新實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岳烽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蔡鴻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30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兩造於民國110年5月4日簽立國防部採購契約（下稱系爭

契約），由原告以新臺幣（下同）3,690萬元向被告購買B

炸藥（下稱系爭炸藥）。嗣被告交付系爭炸藥後，原告即

於111年8月18日付清價金，並發還履約保證金184萬5,000

元予被告。惟訴外人即被告之總經理黃金國為使系爭炸藥

通過檢驗，竟偽造品質保證書，經法院判刑確定，符合系

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6款約定「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

訂約或履約，經查明屬實者」之解約事由，爰依上開約定

解除契約，並依同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返還價金3,690

萬元，另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3項第4款約定，請求返還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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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還之履約保證金184萬5,000元等語。

（二）並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3,874萬5,000元，及自111年8月18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則以：

（一）原告已將系爭炸藥全數加工製作曳光彈而變更系爭炸藥之

種類，依民法第262條規定，原告之解除權已消滅，自不

得解除系爭契約。縱認原告得解除系爭契約，因系爭契約

第11條第3項第4款係約定保證金得不予發還之情形，惟原

告既已發還保證金，應不得再要求被告返還。另依民法第

259條第6款規定，因系爭炸藥已不能返還，原告仍應償還

其價額；而因國際戰爭因素，系爭炸藥現行價格高達1億7

0萬6,601元，被告即以此向原告請求之金額為抵銷等語，

資為抗辯。

（二）並聲明：

　　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有解除權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其所受領之給

付物有毀損、滅失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者，解除權消滅；

因加工或改造，將所受領之給付物變其種類者亦同，民法

第262條定有明文。而觀諸上開條文之立法理由，係因民

律草案第547條理由謂有解除權人，因歸責於己之事由，

致不能履行回復原狀之義務時，若仍使其有解除權人，有

害相對人之利益，故應使其解除權消滅。又同律第548條

理由謂有解除權人，因加工或改造，將其所受領之給付

物，變為他種類之物時，亦應使其解除權消滅，否則解除

後必須回復原狀，而物已變更，相對人受之，未必能有利

益也。由上開立法理由可知，於受領物無法返還時，民法

第262條針對不同情形設有不同之規範，前段係因受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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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歸責之事由，致受領之給付物毀損、滅失而不能返

還；後段則係受領人將受領物加工或改造而不能返還，且

未明文規範受領人加工或改造時之主觀要件，故受領人僅

須將受領物加工或改造而改變種類時，其解除權即因而消

滅，不問其主觀上是否具有可歸責之事由。

（二）經查：

　　1.兩造於110年5月4日簽立系爭契約，由原告向被告購買系

爭炸藥，價金為3,690萬元，履約保證金為184萬5,000

元。嗣原告已將系爭炸藥全數用於製作曳光彈，且經檢驗

合格。又黃金國因於系爭契約中出具之品質保證書有變造

嫌疑，經本院刑事庭以114年度審簡字第616號判決判處有

期徒刑3月，緩刑2年，目前檢察官上訴二審審理中等情，

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80頁），是此部分事實，應

堪認定。

　　2.原告固主張因黃金國偽造系爭炸藥之保證書，符合系爭契

約第17條第1項第6款約定「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訂約

或履約，經查明屬實者」之解約事由云云。惟原告既已將

系爭炸藥全數用於製作曳光彈而使用完畢，顯見系爭炸藥

經原告加工製成曳光彈後，其原本之性質及種類業已變

更，揆諸首開說明，堪認原告之解除權業已符合民法第26

2條後段之要件而消滅甚明。是被告抗辯稱：依民法第262

條後段規定，原告之解除權已消滅，洵屬有據。又原告之

解除權既已消滅，其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3項約定，請求

被告返還價金3,690萬元，另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3項第4

款約定，請求返還已發還之履約保證金184萬5,000元云

云，均屬無據。

四、從而，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6款約定解除系爭契

約，並依同條第3項約定、第11條第3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

告應給付原告3,874萬5,000元，及自111年8月18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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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

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

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楊忠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賴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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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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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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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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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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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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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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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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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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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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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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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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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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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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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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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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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189號
原      告  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202廠


法定代理人  王文宏  
訴訟代理人  徐克銘律師
            廖健君律師
            雷兆衡律師
被      告  鈺新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岳烽  


訴訟代理人  蔡鴻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兩造於民國110年5月4日簽立國防部採購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由原告以新臺幣（下同）3,690萬元向被告購買B炸藥（下稱系爭炸藥）。嗣被告交付系爭炸藥後，原告即於111年8月18日付清價金，並發還履約保證金184萬5,000元予被告。惟訴外人即被告之總經理黃金國為使系爭炸藥通過檢驗，竟偽造品質保證書，經法院判刑確定，符合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6款約定「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訂約或履約，經查明屬實者」之解約事由，爰依上開約定解除契約，並依同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返還價金3,690萬元，另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3項第4款約定，請求返還已發還之履約保證金184萬5,000元等語。
（二）並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3,874萬5,000元，及自111年8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則以：
（一）原告已將系爭炸藥全數加工製作曳光彈而變更系爭炸藥之種類，依民法第262條規定，原告之解除權已消滅，自不得解除系爭契約。縱認原告得解除系爭契約，因系爭契約第11條第3項第4款係約定保證金得不予發還之情形，惟原告既已發還保證金，應不得再要求被告返還。另依民法第259條第6款規定，因系爭炸藥已不能返還，原告仍應償還其價額；而因國際戰爭因素，系爭炸藥現行價格高達1億70萬6,601元，被告即以此向原告請求之金額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二）並聲明：
　　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有解除權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其所受領之給付物有毀損、滅失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者，解除權消滅；因加工或改造，將所受領之給付物變其種類者亦同，民法第262條定有明文。而觀諸上開條文之立法理由，係因民律草案第547條理由謂有解除權人，因歸責於己之事由，致不能履行回復原狀之義務時，若仍使其有解除權人，有害相對人之利益，故應使其解除權消滅。又同律第548條理由謂有解除權人，因加工或改造，將其所受領之給付物，變為他種類之物時，亦應使其解除權消滅，否則解除後必須回復原狀，而物已變更，相對人受之，未必能有利益也。由上開立法理由可知，於受領物無法返還時，民法第262條針對不同情形設有不同之規範，前段係因受領人具有可歸責之事由，致受領之給付物毀損、滅失而不能返還；後段則係受領人將受領物加工或改造而不能返還，且未明文規範受領人加工或改造時之主觀要件，故受領人僅須將受領物加工或改造而改變種類時，其解除權即因而消滅，不問其主觀上是否具有可歸責之事由。
（二）經查：
　　1.兩造於110年5月4日簽立系爭契約，由原告向被告購買系爭炸藥，價金為3,690萬元，履約保證金為184萬5,000元。嗣原告已將系爭炸藥全數用於製作曳光彈，且經檢驗合格。又黃金國因於系爭契約中出具之品質保證書有變造嫌疑，經本院刑事庭以114年度審簡字第61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緩刑2年，目前檢察官上訴二審審理中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80頁），是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2.原告固主張因黃金國偽造系爭炸藥之保證書，符合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6款約定「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訂約或履約，經查明屬實者」之解約事由云云。惟原告既已將系爭炸藥全數用於製作曳光彈而使用完畢，顯見系爭炸藥經原告加工製成曳光彈後，其原本之性質及種類業已變更，揆諸首開說明，堪認原告之解除權業已符合民法第262條後段之要件而消滅甚明。是被告抗辯稱：依民法第262條後段規定，原告之解除權已消滅，洵屬有據。又原告之解除權既已消滅，其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返還價金3,690萬元，另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3項第4款約定，請求返還已發還之履約保證金184萬5,000元云云，均屬無據。
四、從而，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6款約定解除系爭契約，並依同條第3項約定、第11條第3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874萬5,000元，及自111年8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楊忠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賴怡婷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189號

原      告  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202廠



法定代理人  王文宏  

訴訟代理人  徐克銘律師

            廖健君律師

            雷兆衡律師

被      告  鈺新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岳烽  



訴訟代理人  蔡鴻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30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兩造於民國110年5月4日簽立國防部採購契約（下稱系爭

      契約），由原告以新臺幣（下同）3,690萬元向被告購買B

      炸藥（下稱系爭炸藥）。嗣被告交付系爭炸藥後，原告即

      於111年8月18日付清價金，並發還履約保證金184萬5,000

      元予被告。惟訴外人即被告之總經理黃金國為使系爭炸藥

      通過檢驗，竟偽造品質保證書，經法院判刑確定，符合系

      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6款約定「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

      訂約或履約，經查明屬實者」之解約事由，爰依上開約定

      解除契約，並依同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返還價金3,690

      萬元，另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3項第4款約定，請求返還已

      發還之履約保證金184萬5,000元等語。

（二）並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3,874萬5,000元，及自111年8月18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則以：

（一）原告已將系爭炸藥全數加工製作曳光彈而變更系爭炸藥之

      種類，依民法第262條規定，原告之解除權已消滅，自不

      得解除系爭契約。縱認原告得解除系爭契約，因系爭契約

      第11條第3項第4款係約定保證金得不予發還之情形，惟原

      告既已發還保證金，應不得再要求被告返還。另依民法第

      259條第6款規定，因系爭炸藥已不能返還，原告仍應償還

      其價額；而因國際戰爭因素，系爭炸藥現行價格高達1億7

      0萬6,601元，被告即以此向原告請求之金額為抵銷等語，

      資為抗辯。

（二）並聲明：

　　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有解除權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其所受領之給

      付物有毀損、滅失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者，解除權消滅；

      因加工或改造，將所受領之給付物變其種類者亦同，民法

      第262條定有明文。而觀諸上開條文之立法理由，係因民

      律草案第547條理由謂有解除權人，因歸責於己之事由，

      致不能履行回復原狀之義務時，若仍使其有解除權人，有

      害相對人之利益，故應使其解除權消滅。又同律第548條

      理由謂有解除權人，因加工或改造，將其所受領之給付物

      ，變為他種類之物時，亦應使其解除權消滅，否則解除後

      必須回復原狀，而物已變更，相對人受之，未必能有利益

      也。由上開立法理由可知，於受領物無法返還時，民法第

      262條針對不同情形設有不同之規範，前段係因受領人具

      有可歸責之事由，致受領之給付物毀損、滅失而不能返還

      ；後段則係受領人將受領物加工或改造而不能返還，且未

      明文規範受領人加工或改造時之主觀要件，故受領人僅須

      將受領物加工或改造而改變種類時，其解除權即因而消滅

      ，不問其主觀上是否具有可歸責之事由。

（二）經查：

　　1.兩造於110年5月4日簽立系爭契約，由原告向被告購買系

      爭炸藥，價金為3,690萬元，履約保證金為184萬5,000元

      。嗣原告已將系爭炸藥全數用於製作曳光彈，且經檢驗合

      格。又黃金國因於系爭契約中出具之品質保證書有變造嫌

      疑，經本院刑事庭以114年度審簡字第616號判決判處有期

      徒刑3月，緩刑2年，目前檢察官上訴二審審理中等情，為

      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80頁），是此部分事實，應堪

      認定。

　　2.原告固主張因黃金國偽造系爭炸藥之保證書，符合系爭契

      約第17條第1項第6款約定「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訂約

      或履約，經查明屬實者」之解約事由云云。惟原告既已將

      系爭炸藥全數用於製作曳光彈而使用完畢，顯見系爭炸藥

      經原告加工製成曳光彈後，其原本之性質及種類業已變更

      ，揆諸首開說明，堪認原告之解除權業已符合民法第262

      條後段之要件而消滅甚明。是被告抗辯稱：依民法第262

      條後段規定，原告之解除權已消滅，洵屬有據。又原告之

      解除權既已消滅，其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3項約定，請求

      被告返還價金3,690萬元，另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3項第4

      款約定，請求返還已發還之履約保證金184萬5,000元云云

      ，均屬無據。

四、從而，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6款約定解除系爭契約

    ，並依同條第3項約定、第11條第3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

    應給付原告3,874萬5,000元，及自111年8月18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

    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

    ，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楊忠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賴怡婷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189號

原      告  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202廠



法定代理人  王文宏  

訴訟代理人  徐克銘律師

            廖健君律師

            雷兆衡律師

被      告  鈺新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岳烽  



訴訟代理人  蔡鴻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兩造於民國110年5月4日簽立國防部採購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由原告以新臺幣（下同）3,690萬元向被告購買B炸藥（下稱系爭炸藥）。嗣被告交付系爭炸藥後，原告即於111年8月18日付清價金，並發還履約保證金184萬5,000元予被告。惟訴外人即被告之總經理黃金國為使系爭炸藥通過檢驗，竟偽造品質保證書，經法院判刑確定，符合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6款約定「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訂約或履約，經查明屬實者」之解約事由，爰依上開約定解除契約，並依同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返還價金3,690萬元，另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3項第4款約定，請求返還已發還之履約保證金184萬5,000元等語。

（二）並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3,874萬5,000元，及自111年8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則以：

（一）原告已將系爭炸藥全數加工製作曳光彈而變更系爭炸藥之種類，依民法第262條規定，原告之解除權已消滅，自不得解除系爭契約。縱認原告得解除系爭契約，因系爭契約第11條第3項第4款係約定保證金得不予發還之情形，惟原告既已發還保證金，應不得再要求被告返還。另依民法第259條第6款規定，因系爭炸藥已不能返還，原告仍應償還其價額；而因國際戰爭因素，系爭炸藥現行價格高達1億70萬6,601元，被告即以此向原告請求之金額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二）並聲明：

　　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有解除權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其所受領之給付物有毀損、滅失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者，解除權消滅；因加工或改造，將所受領之給付物變其種類者亦同，民法第262條定有明文。而觀諸上開條文之立法理由，係因民律草案第547條理由謂有解除權人，因歸責於己之事由，致不能履行回復原狀之義務時，若仍使其有解除權人，有害相對人之利益，故應使其解除權消滅。又同律第548條理由謂有解除權人，因加工或改造，將其所受領之給付物，變為他種類之物時，亦應使其解除權消滅，否則解除後必須回復原狀，而物已變更，相對人受之，未必能有利益也。由上開立法理由可知，於受領物無法返還時，民法第262條針對不同情形設有不同之規範，前段係因受領人具有可歸責之事由，致受領之給付物毀損、滅失而不能返還；後段則係受領人將受領物加工或改造而不能返還，且未明文規範受領人加工或改造時之主觀要件，故受領人僅須將受領物加工或改造而改變種類時，其解除權即因而消滅，不問其主觀上是否具有可歸責之事由。

（二）經查：

　　1.兩造於110年5月4日簽立系爭契約，由原告向被告購買系爭炸藥，價金為3,690萬元，履約保證金為184萬5,000元。嗣原告已將系爭炸藥全數用於製作曳光彈，且經檢驗合格。又黃金國因於系爭契約中出具之品質保證書有變造嫌疑，經本院刑事庭以114年度審簡字第61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緩刑2年，目前檢察官上訴二審審理中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80頁），是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2.原告固主張因黃金國偽造系爭炸藥之保證書，符合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6款約定「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訂約或履約，經查明屬實者」之解約事由云云。惟原告既已將系爭炸藥全數用於製作曳光彈而使用完畢，顯見系爭炸藥經原告加工製成曳光彈後，其原本之性質及種類業已變更，揆諸首開說明，堪認原告之解除權業已符合民法第262條後段之要件而消滅甚明。是被告抗辯稱：依民法第262條後段規定，原告之解除權已消滅，洵屬有據。又原告之解除權既已消滅，其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返還價金3,690萬元，另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3項第4款約定，請求返還已發還之履約保證金184萬5,000元云云，均屬無據。

四、從而，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6款約定解除系爭契約，並依同條第3項約定、第11條第3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874萬5,000元，及自111年8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楊忠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賴怡婷



